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10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仁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

字第1011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

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字第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緣第三人潘建洲（另為不起訴處分）為從事

統包工程之承攬業者，因知悉告訴人陳重光有重建址設臺南

市○○區○○路0 段00巷00號、00號建物（下稱本件建物）

之需求，遂於民國107 年3月22日，在告訴人任職之臺南市

○○○○大學○○室會議室內，與告訴人簽立本件建物之工

程承攬契約（契約名稱為「工程估價單」），並約定工程款

為新臺幣（下同）250 萬元，工期為90天，且為加快工程進

度，經潘建洲請求先行支付一半工程款，告訴人即當場交付

125 萬元現金予潘建洲，之後告訴人陸續於107 年6 月12日

交付10萬元、107 年6 月22日交付10萬元、107 年7 月1 日

交付10萬元、107 年11月11日交付20萬元合計175萬元之款

項予潘建洲。迨簽約後，潘建洲遂將本件工程委請第三人張

鎰成施作，然張鎰成將本件建物拆除，進行地基舖設及架立

鋼骨之時，突然失聯跑路，音訊全無，致工程延宕，潘建洲

為完成本件工程，遂找先前有協助張鎰成參與本件部分工程

之被告葉仁吉，商議是否承接本件工程，詎被告因財務狀況

不佳，並無履行房屋重建此重大修繕之能力，竟意圖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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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先於107 年11月11日，

在臺南市○○區○○○○○上之7-11超商，與潘建洲及告訴

人進行三方協議，被告佯以230 萬元承接本件工程，並約定

總工程款250 萬元不變，其應完成地板、衛浴、外牆、採光

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等工程，潘建洲則負責完成相當

於20萬元之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等收尾項目，預定完工

日為108 年1 月20日，因先前潘建洲已收受告訴人交付之17

5 萬元工程款，遂將當時已施作工項之工程款117 萬元作

價，約定已交付被告收迄，故潘建洲必須退還58萬元（175

萬-117萬=58 萬）予告訴人，告訴人嗣後應將餘額113 萬元

（230 萬-117萬=113萬）撥付被告，潘建洲退出本件工程管

理，由被告單獨對告訴人負責，並將上開約定意旨記入前述

工程估價單並簽名確認，以取信告訴人。詎被告自107 年11

月12日起，接續以口頭及通訊軟體LINE向告訴人誆稱如附表

一所示欲支付與本件工程有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

等款項之詐術，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致告訴

人陷於錯誤，而以如附表一所示之方式，交付如附表一所示

款項予被告，總計金額達152 萬6,700元，被告為掩飾其不

法行為，另於108 年7 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不實之手

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

貨款之明細，嗣告訴人至現場察看，發現施工方法錯誤、粗

糙，工程進度延宕、不實，經告訴人要求被告說明，未獲回

應，告訴人始知受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

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

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另按犯罪事實應

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

4 條第2 項定有明文。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

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

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按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

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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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

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

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

之方法，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至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之1規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係賦予

被告主動實施防禦之權利，以貫徹當事人對等原則，並非將

檢察官應負之舉證責任轉換予被告；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

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

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參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34號判決）。再不能證

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

1 項亦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詐欺取財犯行，係以被告供述，告

訴人指訴，證人潘建洲之證述，工程估價單，被告手寫明細

表，告訴人臺灣銀行○○分行綜合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

明細，告訴人中華郵政臺南○○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

內頁交易明細，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108年6月30日現場照

片，現場照片22張，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

　原審法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2457號支付命令、108年度新小

字第703號宣示判決筆錄、108年度司促字第20344號支付命

令，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0年7月19日儲字第1100189117

號函暨葉家慶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與潘建洲LI

NE對話紀錄譯文，告訴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譯文等，為其

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坦承有於107年11月11日在臺南市○○區○○○○

○上7-11超商，與告訴人、潘建洲進行三方協議，由被告繼

續承接因張鎰成突跑路失聯導致延宕之本件工程前半段之施

工、並由潘建洲負責收尾，告訴人並有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日

期、方式，交付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予被告，共計152萬6,7

00元，被告並有於108年7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手寫支付

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之犯行及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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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辯稱：我承接工程後，確實有進行施工，如果我是故意

要詐騙告訴人金錢，何必進場施作工程一年多，請為無罪諭

知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

他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

為要件。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

行為，非僅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其具

體方式有二種情形：其一為「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

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

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對價上顯失均衡之契

約，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著重在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

有無實行該當於詐騙行為之積極作為。另一形態則為「履

約詐欺」，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

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

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

充給付，及所謂「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

初，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

物品或價金，無意依約履行依契約應盡之義務，其詐術行

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

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

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取得財物之具體方式

在詐欺判斷上反而不具有重要性。故以「締約詐欺」之方

法施用詐術，因同時抱著將來拒絕履約之故意，因此在判

斷具體個案是否符合詐欺犯罪時，如行為人之行為符合

「締約詐欺」之要件時，詐欺行為即已成立，法院無庸再

行判斷有無「履約詐欺」之情形，但如不符合「締約詐

欺」施用詐術之要件，法院還須進一步判斷有無「履約詐

欺」之情形，倘二者皆不具備，行為人既無施用詐術使人

陷於錯誤，自不構成詐欺取財罪。又任何與金錢有關之私

法行為，本即存有一定程度之風險，除交易之一方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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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另曾使用其他不法之手段，否則不得僅因嗣後未獲得

完全之清償，而推斷另一方於交易時，有陷於錯誤之情

形。而交易時之風險評估，本屬當事人於私法自治原則下

之權利行使表現，除非法令或契約另有規範，單純未向對

方主動說明債信狀況，亦不得盡與施用詐術相提並論。行

為人雖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僅係依雙方所約定之契約

負賠償責任，或依民法上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負相關民事責

任，尚不得僅以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之情狀，即推論行

為人確有「締約詐欺」、「履約詐欺」之行為（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3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就被告與告訴人等締結三方契約之過程觀之： 

（1）本件建物之重建工程承攬契約（工程估價單）原是由第三

人潘建洲與告訴人於107年3月22日所簽訂，預定完工日為

108年1月20日，簽約後潘建洲再將本件工程基礎部分委請

第三人張鎰成施作，嗣因張鎰成突然失聯跑路，致工程延

宕，潘建洲為完成工程，遂由先前即有參與張鎰成本件工

程施工之被告商議承接本件工程，嗣被告則於107年11月1

1日與潘建洲及告訴人進行三方協議，在上開原工程估價

單上添載「即日起由業主即告訴人撥款給被告（餘款113

萬元）完成項目：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

庫捲門、水電全包（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等

情，業據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具結證

稱：葉仁吉會加入這個工程是潘建洲說葉仁吉自己去找潘

建洲說要做收尾的工作，因潘建洲本來是找張鎰成承包，

張鎰成人不見了，潘建洲說剛好葉仁吉本來是跟著張鎰成

底下的一個下游，主動來找他，潘建洲來跟我說葉仁吉主

動來找說要幫忙，問我可不可以，當時因為潘建洲提了，

我說你覺得說可以就可以，因我跟潘建洲簽約是發包的方

式，潘建洲問我，我就沒有意見等語（見原審卷第283

頁），及證人潘建洲於原審具結證稱：最早我跟陳重光接

洽完本案，我有跟他說我的專長是室內設計裝潢規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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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找到可以做右下角那些工程的張鎰成，他開價160萬要

做這些東西，我自己心裡知道他160萬做不起來，他會跟

我追加預算，我心裡就是設定200萬給他做，所以我才會

跟陳重光開價250萬，剩下的部分是我的部分50萬要做

的，後來我付給張鎰成約70萬之後他就跑掉不見了，這個

葉仁吉是跟張鎰成一起工作的，但我不知道他們關係為

何，他們是否僱傭關係或是夥伴關係我不知道，我們是在

工地有認識，有一天他打電話跟我說張鎰成跑掉了，後面

工作怎麼辦，他就問我這個案件我多少錢給張鎰成做，我

就老實跟他說張鎰成跟我開160萬，但是我心裡是估算給

追加到200萬預算這案子要完成，他就說他可以接，是他

跟我講說他可以接的等語（見原審卷第322頁）大致相

符，並有工程估價單1份在卷可參（見他卷第9至13頁），

顯見被告會施作本件工程，乃是因原與告訴人簽約之潘建

洲之主要包頭張鎰成，於施工後突然失聯，致原工程無以

為繼，而潘建洲主要為室內設計師，重建部分仍須有下包

協助，始於工程進行中，由三方重新協議，而告訴人、潘

建洲均有同意改由被告繼續施作地板、衛浴、外牆、採光

罩、車庫捲門、水電等（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

部分，此部分首堪信為真實。

（2）檢察官起訴及上訴意旨固均以：被告於承攬本件工程之10

7年、108年間，曾有積欠○○公司、○○公司、○○銀行

相當之債務，處於負債狀態，其因財務狀況不佳，自無履

行房屋重建此重大修繕之能力云云，然查，被告與潘建

洲、告訴人所為之三方協議，即上開工程估價單上是添載

「即日起由業主即告訴人撥款給被告（餘款113萬元）完

成項目：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

水電全包（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有上開工

程估價單1份在卷可參，故在此一工程中，是由業主即告

訴人負責撥付金錢款項予被告，由被告負責提供勞務及技

術以進行施工，自難認被告有負債即逕認被告於締結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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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主觀上即無履約之意思及能力。況且，被告以契約

一方加入工程，是因為第三人張鎰成失聯跑路，此乃兩造

均不爭執之事實，自亦難認被告客觀上有使用任何詐術，

以使自己得以與告訴人締結契約，而當時告訴人、潘建洲

既因張鎰成失聯跑路而感到頭痛，其等相信原即在張鎰成

施工團隊中之被告，應有繼續完成施工之能力，而與其締

結契約，同意由被告繼續施工，基於契約自由之原則，自

無不可，而交易時之風險評估，本屬當事人於私法自治原

則下之權利行使表現，除非法令或契約另有規範，單純未

向對方主動說明債信狀況，亦不得盡與施用詐術相提並

論。故本件要無從僅以被告當時有負債、財務狀況不佳，

即逕認被告於締約當時，有使用詐騙手段，致告訴人因此

陷於錯誤。

（3）次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

在三方協議的時候，潘建洲、葉仁吉是否有提到你這件工

程總工程款只有250萬元他是無法完成的話嗎？）有。

（問：為何後來他還是簽了協議內容決定承接？）在商討

的過程中，最後他說想辦法盡量幫我完成。（問：他說25

0萬元應該無法完成，但他會想辦法完成？）是，一開始

他有說250萬要做很勉強，但在商討過後他就說盡量幫我

做到協議內容的程度，後面由潘建洲負責收尾」等語（見

原審卷第277頁），可知於三方協議當時，被告已有誠實

告知告訴人，以其所提出之工程款價格，被告恐怕難以全

部完工，只能盡量幫忙等語，自亦難認被告於締約當時，

有對告訴人施用詐術，及告訴人有因被告之詐術而陷於錯

誤等情。故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稱：被告於原審審理中自承

其簽約時就有跟告訴人說230萬元無法完工，其可以做的

就是實支實付，顯見被告自始即無依契約內容完成全部工

程之意思云云，自有誤會，難以採信。　

（三）次查，就被告履約之過程觀之： 

（1）被告自承自107年11月12日起，有接續向告訴人稱欲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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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件工程有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致

告訴人交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予被告，被告並有於108年7

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

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貨款之明細，但本件工

程最後並未依約完成等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證

人潘建洲於偵訊及原審中證述之情節復大致相符，並有被

告手寫明細表、告訴人臺灣銀行○○分行綜合存款存摺封

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告訴人中華郵政臺南○○郵局郵政存

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被

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110年7月19日儲字第1100189117號函暨葉家慶帳戶開戶

資料及交易明細、陳重光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陳重光

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等資料附卷可稽（他卷第63、101至1

15頁、偵卷二第19、121至151頁、原審卷第65至175、182

-1至207頁），是上開部分，固堪信為真實。

（2）然查，被告辯稱其於承接工程後，確有施作部分工程，僅

未完成等語，此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原審具結證

稱：地板跟外牆有做初胚灌漿的部分，有他叫來的工人在

做房屋左前方牆壁跟地面的灌漿。窗戶的部分都有裝上鋁

門框，採光罩只有骨架沒有遮板，有做隔壁鄰居房屋損害

作修補工作，地板還未完成，只有地板鐵絲網綁好而已、

及地板灌漿水泥，衛浴部分只有做到牆體初胚。裡面大廳

的門只有上鋁窗的框架，水電只有看到他們放管子。被告

有叫幫浦車，是叫水泥來灌漿的車子，攪拌車還要幫浦將

混凝土打到牆壁的費用。外牆上半段的柵欄即隔柵有做，

一直放在房屋外牆下面都沒有放上去，屋頂橫樑的Ｃ型鋼

有做。被告動工兩天就停工了，說工人跑掉，他要另外去

招工。107年11月28日之後有做速固網，但有無100件我不

清楚等語（見原審卷第281至282、288、294、297、302至

303、305至306、308、310、312至314頁），此外，並有1

08年6月30日現場照片26張等在卷可參（見他卷第120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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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至148頁)，是顯見被告雖未成立工程行，未能提供

收據，僅能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

予告訴人，另再於偵查中提供手寫工人名冊供檢察官查證

（見他卷第97頁）。然而，據告訴人上開證稱及照片所

示，本件工程被告既確已有叫幫浦車、混泥土及請工人完

成地板與牆壁的初胚灌漿（但無磁磚等）；有完成採光罩

之骨架（但無遮板）；部分窗戶有上鋁窗框架（但無玻

璃、硫化銅門）；水電部分有放管子在牆壁內（但無電

線、插座）；隔柵已有叫貨進來（但尚未裝上）；有做屋

頂橫樑C型鋼，但無硫璃鋼瓦；有做速固網（但不知多

少）；有修理鄰房受損部分（但未完成）等情，應堪認

定，故被告所提供予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

貨款明細表（即含上開混泥土、幫浦車、屋頂、隔柵、工

人工資等之費用）是否全為不實，即非無疑。況檢察官亦

未傳訊被告於偵查中所提出之工人明細上之工人，以究明

被告有無上開施工之實際，即僅以被告未成立工程行、無

法提供收據，即逕認被告所提供予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之

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為不實、且屬施用詐術云云，自

尚屬無據，難以採信。

（3）末查，被告於向告訴人收取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後，雖最

後有部分之項目，未能施作完成，或所施作之部分未達被

告所宣稱之數量，或未達告訴人所要求之品質，然而，任

何與金錢有關之私法行為，本即存有一定程度之風險，除

交易之一方於行為時，另曾使用其他不法之手段，否則不

得僅因嗣後未獲得完全之清償，而推斷另一方於交易時，

有陷於錯誤之情形，此乃因於私人締結契約後，未能完全

履行契約之原因甚多，或因不可抗力之事由，或因雙方認

知或估算錯誤、或因物價上漲，導致人力成本、材料價格

推升等，終導致未能完成履約，然此要屬民事之債務不履

行問題，故尚不得僅以被告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之事後

情狀，即推論被告確有履約詐欺之行為。是故，本件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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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上訴意旨徒以告訴人已支付152萬6700元給被告，甚至

超過雙方契約約定所應給付的113萬元，本件工程卻未見

完工，即逕認被告構成詐欺行為，自亦屬無據，難以採

信。

六、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

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即屬不能證明被

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是本件原

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

檢察官前開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認事用法為不

當，自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振瑋提起上訴，檢察官

王全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王美玲　

                                     法  官  林臻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素玲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附表一：

編號 日  期  被告施行之詐術  金 額 告訴人交付款項方式

1 107年11月12日 為讓工程繼續動工，

請求匯工程款18萬元

18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

○郵局帳戶，匯款18萬

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

慶○○郵局帳戶

2 107年11月23日 為進行水電工程，請

款8萬元，另為安裝

木門框、外大門客廳

大門、快速捲門，請

款15萬元

23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

○郵局帳戶，匯款18萬

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

慶○○郵局帳戶

3 107年11月28日 速固網要補100件， 3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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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款3萬元 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

吉

4 107年12月4日 支付員工薪資，請求

匯款9萬元

9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

○郵局帳戶，匯款9萬

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

慶○○郵局帳戶

5 107年12月20日 速固網要補100件，

請款3萬元

3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

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

吉

6 107年12月25日 預計混凝土須100至1

20封，請求19萬元

19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

○郵局帳戶，匯款19萬

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

慶○○郵局帳戶

7 108年4月19日 製作硫化銅門需10

日，請求陳重光先付

款5萬元

5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

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

吉

8 108年5月2日 水泥需要的數量超出

預估，請款11萬元

11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

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

吉

9 108年5月4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

7萬5000元

7萬5000

元

陳重光在○○○○大學

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

吉

10 108年5月6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

15萬元

15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

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

吉

11 108年5月15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

5萬5000元

5萬5000

元

陳重光在○○○○大學

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

吉

12 108年5月20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

13萬元

13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

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

吉

13 108年5月22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

9萬5000元

9萬5000

元

陳重光在○○○○大學

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

吉

14 108年6月14日 修理鄰居27號房屋屋

頂材料費，請款2萬3

2萬3000

元

陳重光在○○○○大學

校門口○○○涼亭，交

01

(續上頁)

11



附表二：

000元 付現金予葉仁吉

15 108年6月25日 修理鄰居21號房屋屋

頂材料費，請款8萬8

700元

8萬8700

元

陳重光在○○○○大學

校門口○○○涼亭，交

付現金予葉仁吉

共計：152萬6700元

編

號

品項 金額

1 混泥土 644600

2 鋁門窗 186300

3 水電 25萬

4 幫浦車 148500

5 屋頂 165000

6 琉化銅門2座 98000

7 大(實)門×4 45200

8 格柵 45600

9 採光罩 146500

10 浴室門(×2) 4200

11 屋頂(鋼) 65000

12 至目前工資支付 616000

           合計 214萬4900元

（正確應為

0000000元）

卷宗清單

1、警卷：南市警五偵字第1080565679號卷

2、他卷：臺南地檢署108年度他字第5670號卷

01

02

03

04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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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偵卷一：臺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2148號卷

4、偵卷二：臺南地檢署110年度偵續字第18號卷

5、原審卷：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011號卷

6、上字卷：臺南地檢署112年度上字第47號卷

7、本院卷：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09號卷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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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10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仁吉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011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字第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緣第三人潘建洲（另為不起訴處分）為從事統包工程之承攬業者，因知悉告訴人陳重光有重建址設臺南市○○區○○路0 段00巷00號、00號建物（下稱本件建物）之需求，遂於民國107 年3月22日，在告訴人任職之臺南市○○○○大學○○室會議室內，與告訴人簽立本件建物之工程承攬契約（契約名稱為「工程估價單」），並約定工程款為新臺幣（下同）250 萬元，工期為90天，且為加快工程進度，經潘建洲請求先行支付一半工程款，告訴人即當場交付125 萬元現金予潘建洲，之後告訴人陸續於107 年6 月12日交付10萬元、107 年6 月22日交付10萬元、107 年7 月1 日交付10萬元、107 年11月11日交付20萬元合計175萬元之款項予潘建洲。迨簽約後，潘建洲遂將本件工程委請第三人張鎰成施作，然張鎰成將本件建物拆除，進行地基舖設及架立鋼骨之時，突然失聯跑路，音訊全無，致工程延宕，潘建洲為完成本件工程，遂找先前有協助張鎰成參與本件部分工程之被告葉仁吉，商議是否承接本件工程，詎被告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房屋重建此重大修繕之能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先於107 年11月11日，在臺南市○○區○○○○○上之7-11超商，與潘建洲及告訴人進行三方協議，被告佯以230 萬元承接本件工程，並約定總工程款250 萬元不變，其應完成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等工程，潘建洲則負責完成相當於20萬元之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等收尾項目，預定完工日為108 年1 月20日，因先前潘建洲已收受告訴人交付之175 萬元工程款，遂將當時已施作工項之工程款117 萬元作價，約定已交付被告收迄，故潘建洲必須退還58萬元（175 萬-117萬=58 萬）予告訴人，告訴人嗣後應將餘額113 萬元（230 萬-117萬=113萬）撥付被告，潘建洲退出本件工程管理，由被告單獨對告訴人負責，並將上開約定意旨記入前述工程估價單並簽名確認，以取信告訴人。詎被告自107 年11月12日起，接續以口頭及通訊軟體LINE向告訴人誆稱如附表一所示欲支付與本件工程有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之詐術，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以如附表一所示之方式，交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予被告，總計金額達152 萬6,700元，被告為掩飾其不法行為，另於108 年7 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不實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貨款之明細，嗣告訴人至現場察看，發現施工方法錯誤、粗糙，工程進度延宕、不實，經告訴人要求被告說明，未獲回應，告訴人始知受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另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定有明文。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按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至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規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係賦予被告主動實施防禦之權利，以貫徹當事人對等原則，並非將檢察官應負之舉證責任轉換予被告；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參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34號判決）。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亦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詐欺取財犯行，係以被告供述，告訴人指訴，證人潘建洲之證述，工程估價單，被告手寫明細表，告訴人臺灣銀行○○分行綜合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告訴人中華郵政臺南○○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108年6月30日現場照片，現場照片22張，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
　　原審法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2457號支付命令、108年度新小字第703號宣示判決筆錄、108年度司促字第20344號支付命令，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0年7月19日儲字第1100189117號函暨葉家慶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譯文，告訴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譯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坦承有於107年11月11日在臺南市○○區○○○○○上7-11超商，與告訴人、潘建洲進行三方協議，由被告繼續承接因張鎰成突跑路失聯導致延宕之本件工程前半段之施工、並由潘建洲負責收尾，告訴人並有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日期、方式，交付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予被告，共計152萬6,700元，被告並有於108年7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之犯行及犯意，辯稱：我承接工程後，確實有進行施工，如果我是故意要詐騙告訴人金錢，何必進場施作工程一年多，請為無罪諭知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僅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其具體方式有二種情形：其一為「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對價上顯失均衡之契約，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著重在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實行該當於詐騙行為之積極作為。另一形態則為「履約詐欺」，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及所謂「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物品或價金，無意依約履行依契約應盡之義務，其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取得財物之具體方式在詐欺判斷上反而不具有重要性。故以「締約詐欺」之方法施用詐術，因同時抱著將來拒絕履約之故意，因此在判斷具體個案是否符合詐欺犯罪時，如行為人之行為符合「締約詐欺」之要件時，詐欺行為即已成立，法院無庸再行判斷有無「履約詐欺」之情形，但如不符合「締約詐欺」施用詐術之要件，法院還須進一步判斷有無「履約詐欺」之情形，倘二者皆不具備，行為人既無施用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自不構成詐欺取財罪。又任何與金錢有關之私法行為，本即存有一定程度之風險，除交易之一方於行為時，另曾使用其他不法之手段，否則不得僅因嗣後未獲得完全之清償，而推斷另一方於交易時，有陷於錯誤之情形。而交易時之風險評估，本屬當事人於私法自治原則下之權利行使表現，除非法令或契約另有規範，單純未向對方主動說明債信狀況，亦不得盡與施用詐術相提並論。行為人雖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僅係依雙方所約定之契約負賠償責任，或依民法上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負相關民事責任，尚不得僅以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之情狀，即推論行為人確有「締約詐欺」、「履約詐欺」之行為（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3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就被告與告訴人等締結三方契約之過程觀之： 
 （1）本件建物之重建工程承攬契約（工程估價單）原是由第三人潘建洲與告訴人於107年3月22日所簽訂，預定完工日為108年1月20日，簽約後潘建洲再將本件工程基礎部分委請第三人張鎰成施作，嗣因張鎰成突然失聯跑路，致工程延宕，潘建洲為完成工程，遂由先前即有參與張鎰成本件工程施工之被告商議承接本件工程，嗣被告則於107年11月11日與潘建洲及告訴人進行三方協議，在上開原工程估價單上添載「即日起由業主即告訴人撥款給被告（餘款113萬元）完成項目：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全包（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等情，業據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具結證稱：葉仁吉會加入這個工程是潘建洲說葉仁吉自己去找潘建洲說要做收尾的工作，因潘建洲本來是找張鎰成承包，張鎰成人不見了，潘建洲說剛好葉仁吉本來是跟著張鎰成底下的一個下游，主動來找他，潘建洲來跟我說葉仁吉主動來找說要幫忙，問我可不可以，當時因為潘建洲提了，我說你覺得說可以就可以，因我跟潘建洲簽約是發包的方式，潘建洲問我，我就沒有意見等語（見原審卷第283頁），及證人潘建洲於原審具結證稱：最早我跟陳重光接洽完本案，我有跟他說我的專長是室內設計裝潢規劃，我有找到可以做右下角那些工程的張鎰成，他開價160萬要做這些東西，我自己心裡知道他160萬做不起來，他會跟我追加預算，我心裡就是設定200萬給他做，所以我才會跟陳重光開價250萬，剩下的部分是我的部分50萬要做的，後來我付給張鎰成約70萬之後他就跑掉不見了，這個葉仁吉是跟張鎰成一起工作的，但我不知道他們關係為何，他們是否僱傭關係或是夥伴關係我不知道，我們是在工地有認識，有一天他打電話跟我說張鎰成跑掉了，後面工作怎麼辦，他就問我這個案件我多少錢給張鎰成做，我就老實跟他說張鎰成跟我開160萬，但是我心裡是估算給追加到200萬預算這案子要完成，他就說他可以接，是他跟我講說他可以接的等語（見原審卷第322頁）大致相符，並有工程估價單1份在卷可參（見他卷第9至13頁），顯見被告會施作本件工程，乃是因原與告訴人簽約之潘建洲之主要包頭張鎰成，於施工後突然失聯，致原工程無以為繼，而潘建洲主要為室內設計師，重建部分仍須有下包協助，始於工程進行中，由三方重新協議，而告訴人、潘建洲均有同意改由被告繼續施作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車庫捲門、水電等（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部分，此部分首堪信為真實。
 （2）檢察官起訴及上訴意旨固均以：被告於承攬本件工程之107年、108年間，曾有積欠○○公司、○○公司、○○銀行相當之債務，處於負債狀態，其因財務狀況不佳，自無履行房屋重建此重大修繕之能力云云，然查，被告與潘建洲、告訴人所為之三方協議，即上開工程估價單上是添載「即日起由業主即告訴人撥款給被告（餘款113萬元）完成項目：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全包（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有上開工程估價單1份在卷可參，故在此一工程中，是由業主即告訴人負責撥付金錢款項予被告，由被告負責提供勞務及技術以進行施工，自難認被告有負債即逕認被告於締結契約當時，主觀上即無履約之意思及能力。況且，被告以契約一方加入工程，是因為第三人張鎰成失聯跑路，此乃兩造均不爭執之事實，自亦難認被告客觀上有使用任何詐術，以使自己得以與告訴人締結契約，而當時告訴人、潘建洲既因張鎰成失聯跑路而感到頭痛，其等相信原即在張鎰成施工團隊中之被告，應有繼續完成施工之能力，而與其締結契約，同意由被告繼續施工，基於契約自由之原則，自無不可，而交易時之風險評估，本屬當事人於私法自治原則下之權利行使表現，除非法令或契約另有規範，單純未向對方主動說明債信狀況，亦不得盡與施用詐術相提並論。故本件要無從僅以被告當時有負債、財務狀況不佳，即逕認被告於締約當時，有使用詐騙手段，致告訴人因此陷於錯誤。
 （3）次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在三方協議的時候，潘建洲、葉仁吉是否有提到你這件工程總工程款只有250萬元他是無法完成的話嗎？）有。（問：為何後來他還是簽了協議內容決定承接？）在商討的過程中，最後他說想辦法盡量幫我完成。（問：他說250萬元應該無法完成，但他會想辦法完成？）是，一開始他有說250萬要做很勉強，但在商討過後他就說盡量幫我做到協議內容的程度，後面由潘建洲負責收尾」等語（見原審卷第277頁），可知於三方協議當時，被告已有誠實告知告訴人，以其所提出之工程款價格，被告恐怕難以全部完工，只能盡量幫忙等語，自亦難認被告於締約當時，有對告訴人施用詐術，及告訴人有因被告之詐術而陷於錯誤等情。故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稱：被告於原審審理中自承其簽約時就有跟告訴人說230萬元無法完工，其可以做的就是實支實付，顯見被告自始即無依契約內容完成全部工程之意思云云，自有誤會，難以採信。　
（三）次查，就被告履約之過程觀之： 
 （1）被告自承自107年11月12日起，有接續向告訴人稱欲支付與本件工程有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致告訴人交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予被告，被告並有於108年7 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貨款之明細，但本件工程最後並未依約完成等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證人潘建洲於偵訊及原審中證述之情節復大致相符，並有被告手寫明細表、告訴人臺灣銀行○○分行綜合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告訴人中華郵政臺南○○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0年7月19日儲字第1100189117號函暨葉家慶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陳重光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陳重光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等資料附卷可稽（他卷第63、101至115頁、偵卷二第19、121至151頁、原審卷第65至175、182-1至207頁），是上開部分，固堪信為真實。
 （2）然查，被告辯稱其於承接工程後，確有施作部分工程，僅未完成等語，此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原審具結證稱：地板跟外牆有做初胚灌漿的部分，有他叫來的工人在做房屋左前方牆壁跟地面的灌漿。窗戶的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只有骨架沒有遮板，有做隔壁鄰居房屋損害作修補工作，地板還未完成，只有地板鐵絲網綁好而已、及地板灌漿水泥，衛浴部分只有做到牆體初胚。裡面大廳的門只有上鋁窗的框架，水電只有看到他們放管子。被告有叫幫浦車，是叫水泥來灌漿的車子，攪拌車還要幫浦將混凝土打到牆壁的費用。外牆上半段的柵欄即隔柵有做，一直放在房屋外牆下面都沒有放上去，屋頂橫樑的Ｃ型鋼有做。被告動工兩天就停工了，說工人跑掉，他要另外去招工。107年11月28日之後有做速固網，但有無100件我不清楚等語（見原審卷第281至282、288、294、297、302至303、305至306、308、310、312至314頁），此外，並有108年6月30日現場照片26張等在卷可參（見他卷第120至121、127至148頁)，是顯見被告雖未成立工程行，未能提供收據，僅能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另再於偵查中提供手寫工人名冊供檢察官查證（見他卷第97頁）。然而，據告訴人上開證稱及照片所示，本件工程被告既確已有叫幫浦車、混泥土及請工人完成地板與牆壁的初胚灌漿（但無磁磚等）；有完成採光罩之骨架（但無遮板）；部分窗戶有上鋁窗框架（但無玻璃、硫化銅門）；水電部分有放管子在牆壁內（但無電線、插座）；隔柵已有叫貨進來（但尚未裝上）；有做屋頂橫樑C型鋼，但無硫璃鋼瓦；有做速固網（但不知多少）；有修理鄰房受損部分（但未完成）等情，應堪認定，故被告所提供予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即含上開混泥土、幫浦車、屋頂、隔柵、工人工資等之費用）是否全為不實，即非無疑。況檢察官亦未傳訊被告於偵查中所提出之工人明細上之工人，以究明被告有無上開施工之實際，即僅以被告未成立工程行、無法提供收據，即逕認被告所提供予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為不實、且屬施用詐術云云，自尚屬無據，難以採信。
 （3）末查，被告於向告訴人收取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後，雖最後有部分之項目，未能施作完成，或所施作之部分未達被告所宣稱之數量，或未達告訴人所要求之品質，然而，任何與金錢有關之私法行為，本即存有一定程度之風險，除交易之一方於行為時，另曾使用其他不法之手段，否則不得僅因嗣後未獲得完全之清償，而推斷另一方於交易時，有陷於錯誤之情形，此乃因於私人締結契約後，未能完全履行契約之原因甚多，或因不可抗力之事由，或因雙方認知或估算錯誤、或因物價上漲，導致人力成本、材料價格推升等，終導致未能完成履約，然此要屬民事之債務不履行問題，故尚不得僅以被告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之事後情狀，即推論被告確有履約詐欺之行為。是故，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徒以告訴人已支付152萬6700元給被告，甚至超過雙方契約約定所應給付的113萬元，本件工程卻未見完工，即逕認被告構成詐欺行為，自亦屬無據，難以採信。
六、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是本件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前開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認事用法為不當，自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振瑋提起上訴，檢察官王全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王美玲　
                                      法  官  林臻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素玲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附表一：
		編號

		日  期

		 被告施行之詐術 

		金 額

		告訴人交付款項方式



		1

		107年11月12日

		為讓工程繼續動工，請求匯工程款18萬元

		18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郵局帳戶，匯款18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郵局帳戶



		2

		107年11月23日

		為進行水電工程，請款8萬元，另為安裝木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請款15萬元

		23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郵局帳戶，匯款18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郵局帳戶



		3

		107年11月28日

		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

		3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4

		107年12月4日

		支付員工薪資，請求匯款9萬元

		9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郵局帳戶，匯款9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郵局帳戶



		5

		107年12月20日

		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

		3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6

		107年12月25日

		預計混凝土須100至120封，請求19萬元

		19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郵局帳戶，匯款19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郵局帳戶



		7

		108年4月19日

		製作硫化銅門需10日，請求陳重光先付款5萬元

		5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8

		108年5月2日

		水泥需要的數量超出預估，請款11萬元

		11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9

		108年5月4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7萬5000元

		7萬5000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0

		108年5月6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15萬元

		15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1

		108年5月15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5萬5000元

		5萬5000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2

		108年5月20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13萬元

		13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3

		108年5月22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9萬5000元

		9萬5000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4

		108年6月14日

		修理鄰居27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2萬3000元

		2萬3000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涼亭，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5

		108年6月25日

		修理鄰居21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8萬8700元

		8萬8700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涼亭，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共計：152萬6700元

		


		


		


		










附表二：
		編號

		品項

		金額



		1

		混泥土

		644600



		2

		鋁門窗

		186300



		3

		水電

		25萬



		4

		幫浦車

		148500



		5

		屋頂

		165000



		6

		琉化銅門2座

		98000



		7

		大(實)門×4

		45200



		8

		格柵

		45600



		9

		採光罩

		146500



		10

		浴室門(×2)

		4200



		11

		屋頂(鋼)

		65000



		12

		至目前工資支付

		616000



		


		           合計

		214萬4900元
（正確應為
0000000元）









		卷宗清單
1、警卷：南市警五偵字第1080565679號卷
2、他卷：臺南地檢署108年度他字第5670號卷
3、偵卷一：臺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2148號卷
4、偵卷二：臺南地檢署110年度偵續字第18號卷
5、原審卷：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011號卷
6、上字卷：臺南地檢署112年度上字第47號卷
7、本院卷：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09號卷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10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仁吉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
字第1011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
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字第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緣第三人潘建洲（另為不起訴處分）為從事
    統包工程之承攬業者，因知悉告訴人陳重光有重建址設臺南
    市○○區○○路0 段00巷00號、00號建物（下稱本件建物）之需
    求，遂於民國107 年3月22日，在告訴人任職之臺南市○○○○
    大學○○室會議室內，與告訴人簽立本件建物之工程承攬契約
    （契約名稱為「工程估價單」），並約定工程款為新臺幣（
    下同）250 萬元，工期為90天，且為加快工程進度，經潘建
    洲請求先行支付一半工程款，告訴人即當場交付125 萬元現
    金予潘建洲，之後告訴人陸續於107 年6 月12日交付10萬元
    、107 年6 月22日交付10萬元、107 年7 月1 日交付10萬元
    、107 年11月11日交付20萬元合計175萬元之款項予潘建洲
    。迨簽約後，潘建洲遂將本件工程委請第三人張鎰成施作，
    然張鎰成將本件建物拆除，進行地基舖設及架立鋼骨之時，
    突然失聯跑路，音訊全無，致工程延宕，潘建洲為完成本件
    工程，遂找先前有協助張鎰成參與本件部分工程之被告葉仁
    吉，商議是否承接本件工程，詎被告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
    履行房屋重建此重大修繕之能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
    ，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先於107 年11月11日，在臺南市○○
    區○○○○○上之7-11超商，與潘建洲及告訴人進行三方協議，
    被告佯以230 萬元承接本件工程，並約定總工程款250 萬元
    不變，其應完成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
    門、水電等工程，潘建洲則負責完成相當於20萬元之燈具、
    天花板、室內裝潢等收尾項目，預定完工日為108 年1 月20
    日，因先前潘建洲已收受告訴人交付之175 萬元工程款，遂
    將當時已施作工項之工程款117 萬元作價，約定已交付被告
    收迄，故潘建洲必須退還58萬元（175 萬-117萬=58 萬）予
    告訴人，告訴人嗣後應將餘額113 萬元（230 萬-117萬=113
    萬）撥付被告，潘建洲退出本件工程管理，由被告單獨對告
    訴人負責，並將上開約定意旨記入前述工程估價單並簽名確
    認，以取信告訴人。詎被告自107 年11月12日起，接續以口
    頭及通訊軟體LINE向告訴人誆稱如附表一所示欲支付與本件
    工程有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之詐術，向告
    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以如
    附表一所示之方式，交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予被告，總計金
    額達152 萬6,700元，被告為掩飾其不法行為，另於108 年7
     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不實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
    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貨款之明細，嗣告訴
    人至現場察看，發現施工方法錯誤、粗糙，工程進度延宕、
    不實，經告訴人要求被告說明，未獲回應，告訴人始知受騙
    ，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
    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另按犯罪事實應
    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
    4 條第2 項定有明文。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
    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
    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按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
    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
    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
    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
    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
    之方法，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至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之1規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係賦予
    被告主動實施防禦之權利，以貫徹當事人對等原則，並非將
    檢察官應負之舉證責任轉換予被告；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
    ，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
    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參
    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34號判決）。再不能證明被
    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
    亦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詐欺取財犯行，係以被告供述，告
    訴人指訴，證人潘建洲之證述，工程估價單，被告手寫明細
    表，告訴人臺灣銀行○○分行綜合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
    細，告訴人中華郵政臺南○○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
    交易明細，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108年6月30日現場照片，
    現場照片22張，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
　　原審法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2457號支付命令、108年度新小
    字第703號宣示判決筆錄、108年度司促字第20344號支付命
    令，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0年7月19日儲字第1100189117
    號函暨葉家慶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與潘建洲LI
    NE對話紀錄譯文，告訴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譯文等，為其
    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坦承有於107年11月11日在臺南市○○區○○○○○上7-11
    超商，與告訴人、潘建洲進行三方協議，由被告繼續承接因
    張鎰成突跑路失聯導致延宕之本件工程前半段之施工、並由
    潘建洲負責收尾，告訴人並有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日期、方式
    ，交付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予被告，共計152萬6,700元，被
    告並有於108年7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手寫支付廠商貨款
    明細表予告訴人，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之犯行及犯意，辯稱
    ：我承接工程後，確實有進行施工，如果我是故意要詐騙告
    訴人金錢，何必進場施作工程一年多，請為無罪諭知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
      他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
      為要件。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
      行為，非僅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其具
      體方式有二種情形：其一為「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
      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
      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對價上顯失均衡之契約
      ，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著重在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
      無實行該當於詐騙行為之積極作為。另一形態則為「履約
      詐欺」，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
      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
      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
      給付，及所謂「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
      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物品
      或價金，無意依約履行依契約應盡之義務，其詐術行為之
      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
      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
      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取得財物之具體方式在詐
      欺判斷上反而不具有重要性。故以「締約詐欺」之方法施
      用詐術，因同時抱著將來拒絕履約之故意，因此在判斷具
      體個案是否符合詐欺犯罪時，如行為人之行為符合「締約
      詐欺」之要件時，詐欺行為即已成立，法院無庸再行判斷
      有無「履約詐欺」之情形，但如不符合「締約詐欺」施用
      詐術之要件，法院還須進一步判斷有無「履約詐欺」之情
      形，倘二者皆不具備，行為人既無施用詐術使人陷於錯誤
      ，自不構成詐欺取財罪。又任何與金錢有關之私法行為，
      本即存有一定程度之風險，除交易之一方於行為時，另曾
      使用其他不法之手段，否則不得僅因嗣後未獲得完全之清
      償，而推斷另一方於交易時，有陷於錯誤之情形。而交易
      時之風險評估，本屬當事人於私法自治原則下之權利行使
      表現，除非法令或契約另有規範，單純未向對方主動說明
      債信狀況，亦不得盡與施用詐術相提並論。行為人雖未依
      債之本旨履行給付，僅係依雙方所約定之契約負賠償責任
      ，或依民法上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負相關民事責任，尚不得
      僅以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之情狀，即推論行為人確有「
      締約詐欺」、「履約詐欺」之行為（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
      上字第3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就被告與告訴人等締結三方契約之過程觀之： 
 （1）本件建物之重建工程承攬契約（工程估價單）原是由第三
      人潘建洲與告訴人於107年3月22日所簽訂，預定完工日為
      108年1月20日，簽約後潘建洲再將本件工程基礎部分委請
      第三人張鎰成施作，嗣因張鎰成突然失聯跑路，致工程延
      宕，潘建洲為完成工程，遂由先前即有參與張鎰成本件工
      程施工之被告商議承接本件工程，嗣被告則於107年11月1
      1日與潘建洲及告訴人進行三方協議，在上開原工程估價
      單上添載「即日起由業主即告訴人撥款給被告（餘款113
      萬元）完成項目：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
      庫捲門、水電全包（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等
      情，業據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具結證
      稱：葉仁吉會加入這個工程是潘建洲說葉仁吉自己去找潘
      建洲說要做收尾的工作，因潘建洲本來是找張鎰成承包，
      張鎰成人不見了，潘建洲說剛好葉仁吉本來是跟著張鎰成
      底下的一個下游，主動來找他，潘建洲來跟我說葉仁吉主
      動來找說要幫忙，問我可不可以，當時因為潘建洲提了，
      我說你覺得說可以就可以，因我跟潘建洲簽約是發包的方
      式，潘建洲問我，我就沒有意見等語（見原審卷第283頁
      ），及證人潘建洲於原審具結證稱：最早我跟陳重光接洽
      完本案，我有跟他說我的專長是室內設計裝潢規劃，我有
      找到可以做右下角那些工程的張鎰成，他開價160萬要做
      這些東西，我自己心裡知道他160萬做不起來，他會跟我
      追加預算，我心裡就是設定200萬給他做，所以我才會跟
      陳重光開價250萬，剩下的部分是我的部分50萬要做的，
      後來我付給張鎰成約70萬之後他就跑掉不見了，這個葉仁
      吉是跟張鎰成一起工作的，但我不知道他們關係為何，他
      們是否僱傭關係或是夥伴關係我不知道，我們是在工地有
      認識，有一天他打電話跟我說張鎰成跑掉了，後面工作怎
      麼辦，他就問我這個案件我多少錢給張鎰成做，我就老實
      跟他說張鎰成跟我開160萬，但是我心裡是估算給追加到2
      00萬預算這案子要完成，他就說他可以接，是他跟我講說
      他可以接的等語（見原審卷第322頁）大致相符，並有工
      程估價單1份在卷可參（見他卷第9至13頁），顯見被告會
      施作本件工程，乃是因原與告訴人簽約之潘建洲之主要包
      頭張鎰成，於施工後突然失聯，致原工程無以為繼，而潘
      建洲主要為室內設計師，重建部分仍須有下包協助，始於
      工程進行中，由三方重新協議，而告訴人、潘建洲均有同
      意改由被告繼續施作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車庫捲
      門、水電等（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部分，此部
      分首堪信為真實。
 （2）檢察官起訴及上訴意旨固均以：被告於承攬本件工程之10
      7年、108年間，曾有積欠○○公司、○○公司、○○銀行相當之
      債務，處於負債狀態，其因財務狀況不佳，自無履行房屋
      重建此重大修繕之能力云云，然查，被告與潘建洲、告訴
      人所為之三方協議，即上開工程估價單上是添載「即日起
      由業主即告訴人撥款給被告（餘款113萬元）完成項目：
      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全包
      （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有上開工程估價單
      1份在卷可參，故在此一工程中，是由業主即告訴人負責
      撥付金錢款項予被告，由被告負責提供勞務及技術以進行
      施工，自難認被告有負債即逕認被告於締結契約當時，主
      觀上即無履約之意思及能力。況且，被告以契約一方加入
      工程，是因為第三人張鎰成失聯跑路，此乃兩造均不爭執
      之事實，自亦難認被告客觀上有使用任何詐術，以使自己
      得以與告訴人締結契約，而當時告訴人、潘建洲既因張鎰
      成失聯跑路而感到頭痛，其等相信原即在張鎰成施工團隊
      中之被告，應有繼續完成施工之能力，而與其締結契約，
      同意由被告繼續施工，基於契約自由之原則，自無不可，
      而交易時之風險評估，本屬當事人於私法自治原則下之權
      利行使表現，除非法令或契約另有規範，單純未向對方主
      動說明債信狀況，亦不得盡與施用詐術相提並論。故本件
      要無從僅以被告當時有負債、財務狀況不佳，即逕認被告
      於締約當時，有使用詐騙手段，致告訴人因此陷於錯誤。
 （3）次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
      在三方協議的時候，潘建洲、葉仁吉是否有提到你這件工
      程總工程款只有250萬元他是無法完成的話嗎？）有。（
      問：為何後來他還是簽了協議內容決定承接？）在商討的
      過程中，最後他說想辦法盡量幫我完成。（問：他說250
      萬元應該無法完成，但他會想辦法完成？）是，一開始他
      有說250萬要做很勉強，但在商討過後他就說盡量幫我做
      到協議內容的程度，後面由潘建洲負責收尾」等語（見原
      審卷第277頁），可知於三方協議當時，被告已有誠實告
      知告訴人，以其所提出之工程款價格，被告恐怕難以全部
      完工，只能盡量幫忙等語，自亦難認被告於締約當時，有
      對告訴人施用詐術，及告訴人有因被告之詐術而陷於錯誤
      等情。故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稱：被告於原審審理中自承其
      簽約時就有跟告訴人說230萬元無法完工，其可以做的就
      是實支實付，顯見被告自始即無依契約內容完成全部工程
      之意思云云，自有誤會，難以採信。　
（三）次查，就被告履約之過程觀之： 
 （1）被告自承自107年11月12日起，有接續向告訴人稱欲支付
      與本件工程有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致
      告訴人交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予被告，被告並有於108年7
       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
      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貨款之明細，但本件
      工程最後並未依約完成等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
      證人潘建洲於偵訊及原審中證述之情節復大致相符，並有
      被告手寫明細表、告訴人臺灣銀行○○分行綜合存款存摺封
      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告訴人中華郵政臺南○○郵局郵政存簿
      儲金簿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被告
      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
      10年7月19日儲字第1100189117號函暨葉家慶帳戶開戶資
      料及交易明細、陳重光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陳重光與
      被告LINE對話紀錄等資料附卷可稽（他卷第63、101至115
      頁、偵卷二第19、121至151頁、原審卷第65至175、182-1
      至207頁），是上開部分，固堪信為真實。
 （2）然查，被告辯稱其於承接工程後，確有施作部分工程，僅
      未完成等語，此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原審具結證稱
      ：地板跟外牆有做初胚灌漿的部分，有他叫來的工人在做
      房屋左前方牆壁跟地面的灌漿。窗戶的部分都有裝上鋁門
      框，採光罩只有骨架沒有遮板，有做隔壁鄰居房屋損害作
      修補工作，地板還未完成，只有地板鐵絲網綁好而已、及
      地板灌漿水泥，衛浴部分只有做到牆體初胚。裡面大廳的
      門只有上鋁窗的框架，水電只有看到他們放管子。被告有
      叫幫浦車，是叫水泥來灌漿的車子，攪拌車還要幫浦將混
      凝土打到牆壁的費用。外牆上半段的柵欄即隔柵有做，一
      直放在房屋外牆下面都沒有放上去，屋頂橫樑的Ｃ型鋼有
      做。被告動工兩天就停工了，說工人跑掉，他要另外去招
      工。107年11月28日之後有做速固網，但有無100件我不清
      楚等語（見原審卷第281至282、288、294、297、302至30
      3、305至306、308、310、312至314頁），此外，並有108
      年6月30日現場照片26張等在卷可參（見他卷第120至121
      、127至148頁)，是顯見被告雖未成立工程行，未能提供
      收據，僅能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
      予告訴人，另再於偵查中提供手寫工人名冊供檢察官查證
      （見他卷第97頁）。然而，據告訴人上開證稱及照片所示
      ，本件工程被告既確已有叫幫浦車、混泥土及請工人完成
      地板與牆壁的初胚灌漿（但無磁磚等）；有完成採光罩之
      骨架（但無遮板）；部分窗戶有上鋁窗框架（但無玻璃、
      硫化銅門）；水電部分有放管子在牆壁內（但無電線、插
      座）；隔柵已有叫貨進來（但尚未裝上）；有做屋頂橫樑
      C型鋼，但無硫璃鋼瓦；有做速固網（但不知多少）；有
      修理鄰房受損部分（但未完成）等情，應堪認定，故被告
      所提供予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
      （即含上開混泥土、幫浦車、屋頂、隔柵、工人工資等之
      費用）是否全為不實，即非無疑。況檢察官亦未傳訊被告
      於偵查中所提出之工人明細上之工人，以究明被告有無上
      開施工之實際，即僅以被告未成立工程行、無法提供收據
      ，即逕認被告所提供予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
      商貨款明細表為不實、且屬施用詐術云云，自尚屬無據，
      難以採信。
 （3）末查，被告於向告訴人收取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後，雖最
      後有部分之項目，未能施作完成，或所施作之部分未達被
      告所宣稱之數量，或未達告訴人所要求之品質，然而，任
      何與金錢有關之私法行為，本即存有一定程度之風險，除
      交易之一方於行為時，另曾使用其他不法之手段，否則不
      得僅因嗣後未獲得完全之清償，而推斷另一方於交易時，
      有陷於錯誤之情形，此乃因於私人締結契約後，未能完全
      履行契約之原因甚多，或因不可抗力之事由，或因雙方認
      知或估算錯誤、或因物價上漲，導致人力成本、材料價格
      推升等，終導致未能完成履約，然此要屬民事之債務不履
      行問題，故尚不得僅以被告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之事後
      情狀，即推論被告確有履約詐欺之行為。是故，本件檢察
      官上訴意旨徒以告訴人已支付152萬6700元給被告，甚至
      超過雙方契約約定所應給付的113萬元，本件工程卻未見
      完工，即逕認被告構成詐欺行為，自亦屬無據，難以採信
      。
六、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
    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即屬不能證明被
    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是本件原
    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
    檢察官前開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認事用法為不當
    ，自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振瑋提起上訴，檢察官
王全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王美玲　
                                      法  官  林臻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素玲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附表一：
編號 日  期  被告施行之詐術  金 額 告訴人交付款項方式 1 107年11月12日 為讓工程繼續動工，請求匯工程款18萬元 18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郵局帳戶，匯款18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郵局帳戶 2 107年11月23日 為進行水電工程，請款8萬元，另為安裝木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請款15萬元 23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郵局帳戶，匯款18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郵局帳戶 3 107年11月28日 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 3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4 107年12月4日 支付員工薪資，請求匯款9萬元 9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郵局帳戶，匯款9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郵局帳戶 5 107年12月20日 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 3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6 107年12月25日 預計混凝土須100至120封，請求19萬元 19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郵局帳戶，匯款19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郵局帳戶 7 108年4月19日 製作硫化銅門需10日，請求陳重光先付款5萬元 5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8 108年5月2日 水泥需要的數量超出預估，請款11萬元 11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9 108年5月4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7萬5000元 7萬5000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0 108年5月6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15萬元 15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1 108年5月15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5萬5000元 5萬5000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2 108年5月20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13萬元 13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3 108年5月22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9萬5000元 9萬5000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4 108年6月14日 修理鄰居27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2萬3000元 2萬3000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涼亭，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5 108年6月25日 修理鄰居21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8萬8700元 8萬8700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涼亭，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共計：152萬6700元     

附表二：
編號 品項 金額 1 混泥土 644600 2 鋁門窗 186300 3 水電 25萬 4 幫浦車 148500 5 屋頂 165000 6 琉化銅門2座 98000 7 大(實)門×4 45200 8 格柵 45600 9 採光罩 146500 10 浴室門(×2) 4200 11 屋頂(鋼) 65000 12 至目前工資支付 616000             合計 214萬4900元 （正確應為 0000000元） 

卷宗清單 1、警卷：南市警五偵字第1080565679號卷 2、他卷：臺南地檢署108年度他字第5670號卷 3、偵卷一：臺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2148號卷 4、偵卷二：臺南地檢署110年度偵續字第18號卷 5、原審卷：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011號卷 6、上字卷：臺南地檢署112年度上字第47號卷 7、本院卷：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09號卷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10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仁吉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011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字第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緣第三人潘建洲（另為不起訴處分）為從事統包工程之承攬業者，因知悉告訴人陳重光有重建址設臺南市○○區○○路0 段00巷00號、00號建物（下稱本件建物）之需求，遂於民國107 年3月22日，在告訴人任職之臺南市○○○○大學○○室會議室內，與告訴人簽立本件建物之工程承攬契約（契約名稱為「工程估價單」），並約定工程款為新臺幣（下同）250 萬元，工期為90天，且為加快工程進度，經潘建洲請求先行支付一半工程款，告訴人即當場交付125 萬元現金予潘建洲，之後告訴人陸續於107 年6 月12日交付10萬元、107 年6 月22日交付10萬元、107 年7 月1 日交付10萬元、107 年11月11日交付20萬元合計175萬元之款項予潘建洲。迨簽約後，潘建洲遂將本件工程委請第三人張鎰成施作，然張鎰成將本件建物拆除，進行地基舖設及架立鋼骨之時，突然失聯跑路，音訊全無，致工程延宕，潘建洲為完成本件工程，遂找先前有協助張鎰成參與本件部分工程之被告葉仁吉，商議是否承接本件工程，詎被告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房屋重建此重大修繕之能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先於107 年11月11日，在臺南市○○區○○○○○上之7-11超商，與潘建洲及告訴人進行三方協議，被告佯以230 萬元承接本件工程，並約定總工程款250 萬元不變，其應完成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等工程，潘建洲則負責完成相當於20萬元之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等收尾項目，預定完工日為108 年1 月20日，因先前潘建洲已收受告訴人交付之175 萬元工程款，遂將當時已施作工項之工程款117 萬元作價，約定已交付被告收迄，故潘建洲必須退還58萬元（175 萬-117萬=58 萬）予告訴人，告訴人嗣後應將餘額113 萬元（230 萬-117萬=113萬）撥付被告，潘建洲退出本件工程管理，由被告單獨對告訴人負責，並將上開約定意旨記入前述工程估價單並簽名確認，以取信告訴人。詎被告自107 年11月12日起，接續以口頭及通訊軟體LINE向告訴人誆稱如附表一所示欲支付與本件工程有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之詐術，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以如附表一所示之方式，交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予被告，總計金額達152 萬6,700元，被告為掩飾其不法行為，另於108 年7 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不實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貨款之明細，嗣告訴人至現場察看，發現施工方法錯誤、粗糙，工程進度延宕、不實，經告訴人要求被告說明，未獲回應，告訴人始知受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另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定有明文。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按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至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規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係賦予被告主動實施防禦之權利，以貫徹當事人對等原則，並非將檢察官應負之舉證責任轉換予被告；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參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34號判決）。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亦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詐欺取財犯行，係以被告供述，告訴人指訴，證人潘建洲之證述，工程估價單，被告手寫明細表，告訴人臺灣銀行○○分行綜合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告訴人中華郵政臺南○○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108年6月30日現場照片，現場照片22張，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
　　原審法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2457號支付命令、108年度新小字第703號宣示判決筆錄、108年度司促字第20344號支付命令，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0年7月19日儲字第1100189117號函暨葉家慶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譯文，告訴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譯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坦承有於107年11月11日在臺南市○○區○○○○○上7-11超商，與告訴人、潘建洲進行三方協議，由被告繼續承接因張鎰成突跑路失聯導致延宕之本件工程前半段之施工、並由潘建洲負責收尾，告訴人並有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日期、方式，交付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予被告，共計152萬6,700元，被告並有於108年7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之犯行及犯意，辯稱：我承接工程後，確實有進行施工，如果我是故意要詐騙告訴人金錢，何必進場施作工程一年多，請為無罪諭知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僅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其具體方式有二種情形：其一為「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對價上顯失均衡之契約，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著重在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實行該當於詐騙行為之積極作為。另一形態則為「履約詐欺」，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及所謂「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物品或價金，無意依約履行依契約應盡之義務，其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取得財物之具體方式在詐欺判斷上反而不具有重要性。故以「締約詐欺」之方法施用詐術，因同時抱著將來拒絕履約之故意，因此在判斷具體個案是否符合詐欺犯罪時，如行為人之行為符合「締約詐欺」之要件時，詐欺行為即已成立，法院無庸再行判斷有無「履約詐欺」之情形，但如不符合「締約詐欺」施用詐術之要件，法院還須進一步判斷有無「履約詐欺」之情形，倘二者皆不具備，行為人既無施用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自不構成詐欺取財罪。又任何與金錢有關之私法行為，本即存有一定程度之風險，除交易之一方於行為時，另曾使用其他不法之手段，否則不得僅因嗣後未獲得完全之清償，而推斷另一方於交易時，有陷於錯誤之情形。而交易時之風險評估，本屬當事人於私法自治原則下之權利行使表現，除非法令或契約另有規範，單純未向對方主動說明債信狀況，亦不得盡與施用詐術相提並論。行為人雖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僅係依雙方所約定之契約負賠償責任，或依民法上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負相關民事責任，尚不得僅以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之情狀，即推論行為人確有「締約詐欺」、「履約詐欺」之行為（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3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就被告與告訴人等締結三方契約之過程觀之： 
 （1）本件建物之重建工程承攬契約（工程估價單）原是由第三人潘建洲與告訴人於107年3月22日所簽訂，預定完工日為108年1月20日，簽約後潘建洲再將本件工程基礎部分委請第三人張鎰成施作，嗣因張鎰成突然失聯跑路，致工程延宕，潘建洲為完成工程，遂由先前即有參與張鎰成本件工程施工之被告商議承接本件工程，嗣被告則於107年11月11日與潘建洲及告訴人進行三方協議，在上開原工程估價單上添載「即日起由業主即告訴人撥款給被告（餘款113萬元）完成項目：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全包（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等情，業據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具結證稱：葉仁吉會加入這個工程是潘建洲說葉仁吉自己去找潘建洲說要做收尾的工作，因潘建洲本來是找張鎰成承包，張鎰成人不見了，潘建洲說剛好葉仁吉本來是跟著張鎰成底下的一個下游，主動來找他，潘建洲來跟我說葉仁吉主動來找說要幫忙，問我可不可以，當時因為潘建洲提了，我說你覺得說可以就可以，因我跟潘建洲簽約是發包的方式，潘建洲問我，我就沒有意見等語（見原審卷第283頁），及證人潘建洲於原審具結證稱：最早我跟陳重光接洽完本案，我有跟他說我的專長是室內設計裝潢規劃，我有找到可以做右下角那些工程的張鎰成，他開價160萬要做這些東西，我自己心裡知道他160萬做不起來，他會跟我追加預算，我心裡就是設定200萬給他做，所以我才會跟陳重光開價250萬，剩下的部分是我的部分50萬要做的，後來我付給張鎰成約70萬之後他就跑掉不見了，這個葉仁吉是跟張鎰成一起工作的，但我不知道他們關係為何，他們是否僱傭關係或是夥伴關係我不知道，我們是在工地有認識，有一天他打電話跟我說張鎰成跑掉了，後面工作怎麼辦，他就問我這個案件我多少錢給張鎰成做，我就老實跟他說張鎰成跟我開160萬，但是我心裡是估算給追加到200萬預算這案子要完成，他就說他可以接，是他跟我講說他可以接的等語（見原審卷第322頁）大致相符，並有工程估價單1份在卷可參（見他卷第9至13頁），顯見被告會施作本件工程，乃是因原與告訴人簽約之潘建洲之主要包頭張鎰成，於施工後突然失聯，致原工程無以為繼，而潘建洲主要為室內設計師，重建部分仍須有下包協助，始於工程進行中，由三方重新協議，而告訴人、潘建洲均有同意改由被告繼續施作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車庫捲門、水電等（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部分，此部分首堪信為真實。
 （2）檢察官起訴及上訴意旨固均以：被告於承攬本件工程之107年、108年間，曾有積欠○○公司、○○公司、○○銀行相當之債務，處於負債狀態，其因財務狀況不佳，自無履行房屋重建此重大修繕之能力云云，然查，被告與潘建洲、告訴人所為之三方協議，即上開工程估價單上是添載「即日起由業主即告訴人撥款給被告（餘款113萬元）完成項目：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全包（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有上開工程估價單1份在卷可參，故在此一工程中，是由業主即告訴人負責撥付金錢款項予被告，由被告負責提供勞務及技術以進行施工，自難認被告有負債即逕認被告於締結契約當時，主觀上即無履約之意思及能力。況且，被告以契約一方加入工程，是因為第三人張鎰成失聯跑路，此乃兩造均不爭執之事實，自亦難認被告客觀上有使用任何詐術，以使自己得以與告訴人締結契約，而當時告訴人、潘建洲既因張鎰成失聯跑路而感到頭痛，其等相信原即在張鎰成施工團隊中之被告，應有繼續完成施工之能力，而與其締結契約，同意由被告繼續施工，基於契約自由之原則，自無不可，而交易時之風險評估，本屬當事人於私法自治原則下之權利行使表現，除非法令或契約另有規範，單純未向對方主動說明債信狀況，亦不得盡與施用詐術相提並論。故本件要無從僅以被告當時有負債、財務狀況不佳，即逕認被告於締約當時，有使用詐騙手段，致告訴人因此陷於錯誤。
 （3）次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在三方協議的時候，潘建洲、葉仁吉是否有提到你這件工程總工程款只有250萬元他是無法完成的話嗎？）有。（問：為何後來他還是簽了協議內容決定承接？）在商討的過程中，最後他說想辦法盡量幫我完成。（問：他說250萬元應該無法完成，但他會想辦法完成？）是，一開始他有說250萬要做很勉強，但在商討過後他就說盡量幫我做到協議內容的程度，後面由潘建洲負責收尾」等語（見原審卷第277頁），可知於三方協議當時，被告已有誠實告知告訴人，以其所提出之工程款價格，被告恐怕難以全部完工，只能盡量幫忙等語，自亦難認被告於締約當時，有對告訴人施用詐術，及告訴人有因被告之詐術而陷於錯誤等情。故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稱：被告於原審審理中自承其簽約時就有跟告訴人說230萬元無法完工，其可以做的就是實支實付，顯見被告自始即無依契約內容完成全部工程之意思云云，自有誤會，難以採信。　
（三）次查，就被告履約之過程觀之： 
 （1）被告自承自107年11月12日起，有接續向告訴人稱欲支付與本件工程有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致告訴人交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予被告，被告並有於108年7 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貨款之明細，但本件工程最後並未依約完成等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證人潘建洲於偵訊及原審中證述之情節復大致相符，並有被告手寫明細表、告訴人臺灣銀行○○分行綜合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告訴人中華郵政臺南○○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0年7月19日儲字第1100189117號函暨葉家慶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陳重光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陳重光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等資料附卷可稽（他卷第63、101至115頁、偵卷二第19、121至151頁、原審卷第65至175、182-1至207頁），是上開部分，固堪信為真實。
 （2）然查，被告辯稱其於承接工程後，確有施作部分工程，僅未完成等語，此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原審具結證稱：地板跟外牆有做初胚灌漿的部分，有他叫來的工人在做房屋左前方牆壁跟地面的灌漿。窗戶的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只有骨架沒有遮板，有做隔壁鄰居房屋損害作修補工作，地板還未完成，只有地板鐵絲網綁好而已、及地板灌漿水泥，衛浴部分只有做到牆體初胚。裡面大廳的門只有上鋁窗的框架，水電只有看到他們放管子。被告有叫幫浦車，是叫水泥來灌漿的車子，攪拌車還要幫浦將混凝土打到牆壁的費用。外牆上半段的柵欄即隔柵有做，一直放在房屋外牆下面都沒有放上去，屋頂橫樑的Ｃ型鋼有做。被告動工兩天就停工了，說工人跑掉，他要另外去招工。107年11月28日之後有做速固網，但有無100件我不清楚等語（見原審卷第281至282、288、294、297、302至303、305至306、308、310、312至314頁），此外，並有108年6月30日現場照片26張等在卷可參（見他卷第120至121、127至148頁)，是顯見被告雖未成立工程行，未能提供收據，僅能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另再於偵查中提供手寫工人名冊供檢察官查證（見他卷第97頁）。然而，據告訴人上開證稱及照片所示，本件工程被告既確已有叫幫浦車、混泥土及請工人完成地板與牆壁的初胚灌漿（但無磁磚等）；有完成採光罩之骨架（但無遮板）；部分窗戶有上鋁窗框架（但無玻璃、硫化銅門）；水電部分有放管子在牆壁內（但無電線、插座）；隔柵已有叫貨進來（但尚未裝上）；有做屋頂橫樑C型鋼，但無硫璃鋼瓦；有做速固網（但不知多少）；有修理鄰房受損部分（但未完成）等情，應堪認定，故被告所提供予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即含上開混泥土、幫浦車、屋頂、隔柵、工人工資等之費用）是否全為不實，即非無疑。況檢察官亦未傳訊被告於偵查中所提出之工人明細上之工人，以究明被告有無上開施工之實際，即僅以被告未成立工程行、無法提供收據，即逕認被告所提供予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為不實、且屬施用詐術云云，自尚屬無據，難以採信。
 （3）末查，被告於向告訴人收取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後，雖最後有部分之項目，未能施作完成，或所施作之部分未達被告所宣稱之數量，或未達告訴人所要求之品質，然而，任何與金錢有關之私法行為，本即存有一定程度之風險，除交易之一方於行為時，另曾使用其他不法之手段，否則不得僅因嗣後未獲得完全之清償，而推斷另一方於交易時，有陷於錯誤之情形，此乃因於私人締結契約後，未能完全履行契約之原因甚多，或因不可抗力之事由，或因雙方認知或估算錯誤、或因物價上漲，導致人力成本、材料價格推升等，終導致未能完成履約，然此要屬民事之債務不履行問題，故尚不得僅以被告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之事後情狀，即推論被告確有履約詐欺之行為。是故，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徒以告訴人已支付152萬6700元給被告，甚至超過雙方契約約定所應給付的113萬元，本件工程卻未見完工，即逕認被告構成詐欺行為，自亦屬無據，難以採信。
六、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是本件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前開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認事用法為不當，自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振瑋提起上訴，檢察官王全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王美玲　
                                      法  官  林臻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素玲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附表一：
		編號

		日  期

		 被告施行之詐術 

		金 額

		告訴人交付款項方式



		1

		107年11月12日

		為讓工程繼續動工，請求匯工程款18萬元

		18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郵局帳戶，匯款18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郵局帳戶



		2

		107年11月23日

		為進行水電工程，請款8萬元，另為安裝木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請款15萬元

		23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郵局帳戶，匯款18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郵局帳戶



		3

		107年11月28日

		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

		3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4

		107年12月4日

		支付員工薪資，請求匯款9萬元

		9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郵局帳戶，匯款9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郵局帳戶



		5

		107年12月20日

		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

		3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6

		107年12月25日

		預計混凝土須100至120封，請求19萬元

		19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郵局帳戶，匯款19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郵局帳戶



		7

		108年4月19日

		製作硫化銅門需10日，請求陳重光先付款5萬元

		5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8

		108年5月2日

		水泥需要的數量超出預估，請款11萬元

		11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9

		108年5月4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7萬5000元

		7萬5000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0

		108年5月6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15萬元

		15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1

		108年5月15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5萬5000元

		5萬5000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2

		108年5月20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13萬元

		13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3

		108年5月22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9萬5000元

		9萬5000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4

		108年6月14日

		修理鄰居27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2萬3000元

		2萬3000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涼亭，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5

		108年6月25日

		修理鄰居21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8萬8700元

		8萬8700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涼亭，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共計：152萬6700元

		


		


		


		










附表二：
		編號

		品項

		金額



		1

		混泥土

		644600



		2

		鋁門窗

		186300



		3

		水電

		25萬



		4

		幫浦車

		148500



		5

		屋頂

		165000



		6

		琉化銅門2座

		98000



		7

		大(實)門×4

		45200



		8

		格柵

		45600



		9

		採光罩

		146500



		10

		浴室門(×2)

		4200



		11

		屋頂(鋼)

		65000



		12

		至目前工資支付

		616000



		


		           合計

		214萬4900元
（正確應為
0000000元）









		卷宗清單
1、警卷：南市警五偵字第1080565679號卷
2、他卷：臺南地檢署108年度他字第5670號卷
3、偵卷一：臺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2148號卷
4、偵卷二：臺南地檢署110年度偵續字第18號卷
5、原審卷：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011號卷
6、上字卷：臺南地檢署112年度上字第47號卷
7、本院卷：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09號卷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10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仁吉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011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字第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緣第三人潘建洲（另為不起訴處分）為從事統包工程之承攬業者，因知悉告訴人陳重光有重建址設臺南市○○區○○路0 段00巷00號、00號建物（下稱本件建物）之需求，遂於民國107 年3月22日，在告訴人任職之臺南市○○○○大學○○室會議室內，與告訴人簽立本件建物之工程承攬契約（契約名稱為「工程估價單」），並約定工程款為新臺幣（下同）250 萬元，工期為90天，且為加快工程進度，經潘建洲請求先行支付一半工程款，告訴人即當場交付125 萬元現金予潘建洲，之後告訴人陸續於107 年6 月12日交付10萬元、107 年6 月22日交付10萬元、107 年7 月1 日交付10萬元、107 年11月11日交付20萬元合計175萬元之款項予潘建洲。迨簽約後，潘建洲遂將本件工程委請第三人張鎰成施作，然張鎰成將本件建物拆除，進行地基舖設及架立鋼骨之時，突然失聯跑路，音訊全無，致工程延宕，潘建洲為完成本件工程，遂找先前有協助張鎰成參與本件部分工程之被告葉仁吉，商議是否承接本件工程，詎被告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房屋重建此重大修繕之能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先於107 年11月11日，在臺南市○○區○○○○○上之7-11超商，與潘建洲及告訴人進行三方協議，被告佯以230 萬元承接本件工程，並約定總工程款250 萬元不變，其應完成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等工程，潘建洲則負責完成相當於20萬元之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等收尾項目，預定完工日為108 年1 月20日，因先前潘建洲已收受告訴人交付之175 萬元工程款，遂將當時已施作工項之工程款117 萬元作價，約定已交付被告收迄，故潘建洲必須退還58萬元（175 萬-117萬=58 萬）予告訴人，告訴人嗣後應將餘額113 萬元（230 萬-117萬=113萬）撥付被告，潘建洲退出本件工程管理，由被告單獨對告訴人負責，並將上開約定意旨記入前述工程估價單並簽名確認，以取信告訴人。詎被告自107 年11月12日起，接續以口頭及通訊軟體LINE向告訴人誆稱如附表一所示欲支付與本件工程有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之詐術，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以如附表一所示之方式，交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予被告，總計金額達152 萬6,700元，被告為掩飾其不法行為，另於108 年7 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不實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貨款之明細，嗣告訴人至現場察看，發現施工方法錯誤、粗糙，工程進度延宕、不實，經告訴人要求被告說明，未獲回應，告訴人始知受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另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定有明文。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按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至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規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係賦予被告主動實施防禦之權利，以貫徹當事人對等原則，並非將檢察官應負之舉證責任轉換予被告；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參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34號判決）。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亦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詐欺取財犯行，係以被告供述，告訴人指訴，證人潘建洲之證述，工程估價單，被告手寫明細表，告訴人臺灣銀行○○分行綜合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告訴人中華郵政臺南○○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108年6月30日現場照片，現場照片22張，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
　　原審法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2457號支付命令、108年度新小字第703號宣示判決筆錄、108年度司促字第20344號支付命令，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0年7月19日儲字第1100189117號函暨葉家慶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譯文，告訴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譯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坦承有於107年11月11日在臺南市○○區○○○○○上7-11超商，與告訴人、潘建洲進行三方協議，由被告繼續承接因張鎰成突跑路失聯導致延宕之本件工程前半段之施工、並由潘建洲負責收尾，告訴人並有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日期、方式，交付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予被告，共計152萬6,700元，被告並有於108年7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之犯行及犯意，辯稱：我承接工程後，確實有進行施工，如果我是故意要詐騙告訴人金錢，何必進場施作工程一年多，請為無罪諭知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僅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其具體方式有二種情形：其一為「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對價上顯失均衡之契約，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著重在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實行該當於詐騙行為之積極作為。另一形態則為「履約詐欺」，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及所謂「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物品或價金，無意依約履行依契約應盡之義務，其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取得財物之具體方式在詐欺判斷上反而不具有重要性。故以「締約詐欺」之方法施用詐術，因同時抱著將來拒絕履約之故意，因此在判斷具體個案是否符合詐欺犯罪時，如行為人之行為符合「締約詐欺」之要件時，詐欺行為即已成立，法院無庸再行判斷有無「履約詐欺」之情形，但如不符合「締約詐欺」施用詐術之要件，法院還須進一步判斷有無「履約詐欺」之情形，倘二者皆不具備，行為人既無施用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自不構成詐欺取財罪。又任何與金錢有關之私法行為，本即存有一定程度之風險，除交易之一方於行為時，另曾使用其他不法之手段，否則不得僅因嗣後未獲得完全之清償，而推斷另一方於交易時，有陷於錯誤之情形。而交易時之風險評估，本屬當事人於私法自治原則下之權利行使表現，除非法令或契約另有規範，單純未向對方主動說明債信狀況，亦不得盡與施用詐術相提並論。行為人雖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僅係依雙方所約定之契約負賠償責任，或依民法上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負相關民事責任，尚不得僅以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之情狀，即推論行為人確有「締約詐欺」、「履約詐欺」之行為（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3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就被告與告訴人等締結三方契約之過程觀之： 
 （1）本件建物之重建工程承攬契約（工程估價單）原是由第三人潘建洲與告訴人於107年3月22日所簽訂，預定完工日為108年1月20日，簽約後潘建洲再將本件工程基礎部分委請第三人張鎰成施作，嗣因張鎰成突然失聯跑路，致工程延宕，潘建洲為完成工程，遂由先前即有參與張鎰成本件工程施工之被告商議承接本件工程，嗣被告則於107年11月11日與潘建洲及告訴人進行三方協議，在上開原工程估價單上添載「即日起由業主即告訴人撥款給被告（餘款113萬元）完成項目：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全包（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等情，業據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具結證稱：葉仁吉會加入這個工程是潘建洲說葉仁吉自己去找潘建洲說要做收尾的工作，因潘建洲本來是找張鎰成承包，張鎰成人不見了，潘建洲說剛好葉仁吉本來是跟著張鎰成底下的一個下游，主動來找他，潘建洲來跟我說葉仁吉主動來找說要幫忙，問我可不可以，當時因為潘建洲提了，我說你覺得說可以就可以，因我跟潘建洲簽約是發包的方式，潘建洲問我，我就沒有意見等語（見原審卷第283頁），及證人潘建洲於原審具結證稱：最早我跟陳重光接洽完本案，我有跟他說我的專長是室內設計裝潢規劃，我有找到可以做右下角那些工程的張鎰成，他開價160萬要做這些東西，我自己心裡知道他160萬做不起來，他會跟我追加預算，我心裡就是設定200萬給他做，所以我才會跟陳重光開價250萬，剩下的部分是我的部分50萬要做的，後來我付給張鎰成約70萬之後他就跑掉不見了，這個葉仁吉是跟張鎰成一起工作的，但我不知道他們關係為何，他們是否僱傭關係或是夥伴關係我不知道，我們是在工地有認識，有一天他打電話跟我說張鎰成跑掉了，後面工作怎麼辦，他就問我這個案件我多少錢給張鎰成做，我就老實跟他說張鎰成跟我開160萬，但是我心裡是估算給追加到200萬預算這案子要完成，他就說他可以接，是他跟我講說他可以接的等語（見原審卷第322頁）大致相符，並有工程估價單1份在卷可參（見他卷第9至13頁），顯見被告會施作本件工程，乃是因原與告訴人簽約之潘建洲之主要包頭張鎰成，於施工後突然失聯，致原工程無以為繼，而潘建洲主要為室內設計師，重建部分仍須有下包協助，始於工程進行中，由三方重新協議，而告訴人、潘建洲均有同意改由被告繼續施作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車庫捲門、水電等（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部分，此部分首堪信為真實。
 （2）檢察官起訴及上訴意旨固均以：被告於承攬本件工程之107年、108年間，曾有積欠○○公司、○○公司、○○銀行相當之債務，處於負債狀態，其因財務狀況不佳，自無履行房屋重建此重大修繕之能力云云，然查，被告與潘建洲、告訴人所為之三方協議，即上開工程估價單上是添載「即日起由業主即告訴人撥款給被告（餘款113萬元）完成項目：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全包（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有上開工程估價單1份在卷可參，故在此一工程中，是由業主即告訴人負責撥付金錢款項予被告，由被告負責提供勞務及技術以進行施工，自難認被告有負債即逕認被告於締結契約當時，主觀上即無履約之意思及能力。況且，被告以契約一方加入工程，是因為第三人張鎰成失聯跑路，此乃兩造均不爭執之事實，自亦難認被告客觀上有使用任何詐術，以使自己得以與告訴人締結契約，而當時告訴人、潘建洲既因張鎰成失聯跑路而感到頭痛，其等相信原即在張鎰成施工團隊中之被告，應有繼續完成施工之能力，而與其締結契約，同意由被告繼續施工，基於契約自由之原則，自無不可，而交易時之風險評估，本屬當事人於私法自治原則下之權利行使表現，除非法令或契約另有規範，單純未向對方主動說明債信狀況，亦不得盡與施用詐術相提並論。故本件要無從僅以被告當時有負債、財務狀況不佳，即逕認被告於締約當時，有使用詐騙手段，致告訴人因此陷於錯誤。
 （3）次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在三方協議的時候，潘建洲、葉仁吉是否有提到你這件工程總工程款只有250萬元他是無法完成的話嗎？）有。（問：為何後來他還是簽了協議內容決定承接？）在商討的過程中，最後他說想辦法盡量幫我完成。（問：他說250萬元應該無法完成，但他會想辦法完成？）是，一開始他有說250萬要做很勉強，但在商討過後他就說盡量幫我做到協議內容的程度，後面由潘建洲負責收尾」等語（見原審卷第277頁），可知於三方協議當時，被告已有誠實告知告訴人，以其所提出之工程款價格，被告恐怕難以全部完工，只能盡量幫忙等語，自亦難認被告於締約當時，有對告訴人施用詐術，及告訴人有因被告之詐術而陷於錯誤等情。故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稱：被告於原審審理中自承其簽約時就有跟告訴人說230萬元無法完工，其可以做的就是實支實付，顯見被告自始即無依契約內容完成全部工程之意思云云，自有誤會，難以採信。　
（三）次查，就被告履約之過程觀之： 
 （1）被告自承自107年11月12日起，有接續向告訴人稱欲支付與本件工程有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致告訴人交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予被告，被告並有於108年7 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貨款之明細，但本件工程最後並未依約完成等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證人潘建洲於偵訊及原審中證述之情節復大致相符，並有被告手寫明細表、告訴人臺灣銀行○○分行綜合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告訴人中華郵政臺南○○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0年7月19日儲字第1100189117號函暨葉家慶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陳重光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陳重光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等資料附卷可稽（他卷第63、101至115頁、偵卷二第19、121至151頁、原審卷第65至175、182-1至207頁），是上開部分，固堪信為真實。
 （2）然查，被告辯稱其於承接工程後，確有施作部分工程，僅未完成等語，此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原審具結證稱：地板跟外牆有做初胚灌漿的部分，有他叫來的工人在做房屋左前方牆壁跟地面的灌漿。窗戶的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只有骨架沒有遮板，有做隔壁鄰居房屋損害作修補工作，地板還未完成，只有地板鐵絲網綁好而已、及地板灌漿水泥，衛浴部分只有做到牆體初胚。裡面大廳的門只有上鋁窗的框架，水電只有看到他們放管子。被告有叫幫浦車，是叫水泥來灌漿的車子，攪拌車還要幫浦將混凝土打到牆壁的費用。外牆上半段的柵欄即隔柵有做，一直放在房屋外牆下面都沒有放上去，屋頂橫樑的Ｃ型鋼有做。被告動工兩天就停工了，說工人跑掉，他要另外去招工。107年11月28日之後有做速固網，但有無100件我不清楚等語（見原審卷第281至282、288、294、297、302至303、305至306、308、310、312至314頁），此外，並有108年6月30日現場照片26張等在卷可參（見他卷第120至121、127至148頁)，是顯見被告雖未成立工程行，未能提供收據，僅能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另再於偵查中提供手寫工人名冊供檢察官查證（見他卷第97頁）。然而，據告訴人上開證稱及照片所示，本件工程被告既確已有叫幫浦車、混泥土及請工人完成地板與牆壁的初胚灌漿（但無磁磚等）；有完成採光罩之骨架（但無遮板）；部分窗戶有上鋁窗框架（但無玻璃、硫化銅門）；水電部分有放管子在牆壁內（但無電線、插座）；隔柵已有叫貨進來（但尚未裝上）；有做屋頂橫樑C型鋼，但無硫璃鋼瓦；有做速固網（但不知多少）；有修理鄰房受損部分（但未完成）等情，應堪認定，故被告所提供予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即含上開混泥土、幫浦車、屋頂、隔柵、工人工資等之費用）是否全為不實，即非無疑。況檢察官亦未傳訊被告於偵查中所提出之工人明細上之工人，以究明被告有無上開施工之實際，即僅以被告未成立工程行、無法提供收據，即逕認被告所提供予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為不實、且屬施用詐術云云，自尚屬無據，難以採信。
 （3）末查，被告於向告訴人收取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後，雖最後有部分之項目，未能施作完成，或所施作之部分未達被告所宣稱之數量，或未達告訴人所要求之品質，然而，任何與金錢有關之私法行為，本即存有一定程度之風險，除交易之一方於行為時，另曾使用其他不法之手段，否則不得僅因嗣後未獲得完全之清償，而推斷另一方於交易時，有陷於錯誤之情形，此乃因於私人締結契約後，未能完全履行契約之原因甚多，或因不可抗力之事由，或因雙方認知或估算錯誤、或因物價上漲，導致人力成本、材料價格推升等，終導致未能完成履約，然此要屬民事之債務不履行問題，故尚不得僅以被告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之事後情狀，即推論被告確有履約詐欺之行為。是故，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徒以告訴人已支付152萬6700元給被告，甚至超過雙方契約約定所應給付的113萬元，本件工程卻未見完工，即逕認被告構成詐欺行為，自亦屬無據，難以採信。
六、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是本件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前開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認事用法為不當，自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振瑋提起上訴，檢察官王全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王美玲　
                                      法  官  林臻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素玲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附表一：
編號 日  期  被告施行之詐術  金 額 告訴人交付款項方式 1 107年11月12日 為讓工程繼續動工，請求匯工程款18萬元 18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郵局帳戶，匯款18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郵局帳戶 2 107年11月23日 為進行水電工程，請款8萬元，另為安裝木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請款15萬元 23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郵局帳戶，匯款18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郵局帳戶 3 107年11月28日 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 3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4 107年12月4日 支付員工薪資，請求匯款9萬元 9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郵局帳戶，匯款9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郵局帳戶 5 107年12月20日 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 3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6 107年12月25日 預計混凝土須100至120封，請求19萬元 19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郵局帳戶，匯款19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郵局帳戶 7 108年4月19日 製作硫化銅門需10日，請求陳重光先付款5萬元 5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8 108年5月2日 水泥需要的數量超出預估，請款11萬元 11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9 108年5月4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7萬5000元 7萬5000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0 108年5月6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15萬元 15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1 108年5月15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5萬5000元 5萬5000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2 108年5月20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13萬元 13萬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3 108年5月22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9萬5000元 9萬5000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4 108年6月14日 修理鄰居27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2萬3000元 2萬3000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涼亭，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5 108年6月25日 修理鄰居21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8萬8700元 8萬8700元 陳重光在○○○○大學校門口○○○涼亭，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共計：152萬6700元     

附表二：
編號 品項 金額 1 混泥土 644600 2 鋁門窗 186300 3 水電 25萬 4 幫浦車 148500 5 屋頂 165000 6 琉化銅門2座 98000 7 大(實)門×4 45200 8 格柵 45600 9 採光罩 146500 10 浴室門(×2) 4200 11 屋頂(鋼) 65000 12 至目前工資支付 616000             合計 214萬4900元 （正確應為 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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